上海市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道路运输行业管理，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小微型客车租赁、道路旅客运输、道路旅客运输站（场）、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站（场）、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和其他道路运输领域，开展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信息采集、归集、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职责分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委）是道路运输行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质量信誉考核指标，牵头推进考核结果发布和应用等工作。
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和经授权的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信息采集归集、考核结果发布和应用等工作。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以下简称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市道运中心）、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交通委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职业资格中心（以下简称市交通委职业资格中心）等相关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信息采集归集、异议处理，协助市交通委开展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应用等工作。
第四条（质量信誉考核指标）
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是指对道路运输行业的经营管理、安全生产、服务质量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市交通委制定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指标，并对外公布。
市交通委可以结合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情况对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指标进行相应调整。
第五条（质量信誉考核周期）
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采用年度考核的方式。 
考核周期为每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
第六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等级按考核得分高低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级别，分别用AAA级、AA级、A级和B级表示。交通运输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质量信誉考核信息采集和归集）
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应当依托统一的行业信用信息平台开展。
道路运输各业务信息系统产生的考核信息，应当自动归集至信息平台，尚不具备信息化条件的，可以先通过手动输入等方式归集信息。信息采集部门对采集归集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规性负责。 
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当按照要求报送质量信誉考核相关信息，信息采集部门在日常管工作中已经掌握的考核信息，不再要求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另行报送。
第八条（质量信誉考核程序）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道运中心、市交通委行政服务中心、市交通委职业资格中心等相关单位于1月底完成上一年度信息采集归集工作。
市道运中心于每年2月底前汇总考核信息报市交通委确定初评结果后，在市交通委门户网站公示15天。
被考核的主体对初评结果提出异议的，信息采集部门应当进行核实，作出更正或不予更正的答复。
市道运中心于3月底前汇总考核结果报市交通委，市交通委评定后于4月底前正式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质量信誉考核应用）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依照有关规定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参照执行）
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和经授权的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质量信誉考核信息采集归集和相关程序等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25年  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 月31日止。
